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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C_83_E6_94_BF_E5_c122_483349.htm 政府采购作为一种

法律制度，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已经出现。这套制度经

过岁月的磨砺，汇集了无数法学家的智慧，目前已在西方发

达国家调整着占其国内10％以上的购买力，和政府采购相似

的公开采购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也早巳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有

效的运行机制。 但是在中国，直到最近几年，随着政治经济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的转变，法治进程加快的迫

切需要，政府的决策者们才认识到，应当建立规范的政府采

购制度，应当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使政府采购成为阳光下

的交易，最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有效地控制政府采

购执行者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以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承诺。 作为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认真按照司法厅党委的要

求，使律师服务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围绕服务于市

场经济、西部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担任四川省政

府采购中心法律顾问，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四川省政府采

购中心成立后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努力从职能转变、机制

建全、经济秩序维护上增强规范意识。聘律师介入政府采购

，正是希望律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发挥对政府采购行为的导

向作用和规范作用，让法律规范及理念融入到政府具体行政

行为中去，体现高效、廉洁、崭新的政府形象，以适应加

入WTO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大的法律规则背景的需要

。这是政府行为如何适应法治需要、如何前瞻性地弘扬法律

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律师作为先进的法律文化、法治经



济代表进入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变革发挥作用的表现。因

此，政府采购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从制度

上、法律上保证了政府采购运作的高效、规范、廉洁，保证

了我国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法律制度的顺利接轨。省

委省政府在去年成立采购中心时，提出了很高的法律服务要

求，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其深远意义所在，专门成立了由主任

冯家辉律师、法学副教授魏琼律师等熟知采购法律制度的专

家型律师组成的法律顾问团，运用集体智慧和高超技能，努

力当好政府采购的法律参谋。 第二、站在WTO贸易规则和国

际惯例的高度考虑，为采购中心制作招标合同、采购合同的

全套完备文本。我们提供这些文本资料的出发点，是使用已

成熟的国际招投标惯例来规范采购中心的采购工作。我们的

标准文本不仅包含了采购中心目前使用的全部文件内容，而

且考虑了公开招投标过程中可能产生争议的法律问题。虽然

目前中国的投标人由于对投标这种方式经验不足，对招标人

招标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欠缺提出异议或者提出诉讼的能力

，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0后对招投标极具经验的外国商人

的参与，随着本国企业参与投标的经验的增加，作为招标方

的采购中心，如果在招标过程中由于所出台的招投标文件不

符合目前相关国际惯例的内容，势必招致异议甚至诉讼的麻

烦。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用已成熟的国际招投标惯例来规

范采购中心的采购工作。 第三、设置招标过程各个程序的链

接，尽量保证每一程序的规范、完善。针对目前政府采购工

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如何确定供应商是否在实质上

响应了招标条件、如何确定投标条件是否存在重大偏离，如

何确保评标专家的公正、廉洁等等，我们为省政府采购中心



建立了评标专家的回避制度，文件签收的回执文本，确定重

大偏离的条件及程序等等制度；将原招标文件广泛使用的笼

统的概括式条款“信誉良好，无违法违纪”的细化为十七个

满载企业信息，确切印证该企业是否“信誉良好，无违法违

纪”之条件。这些制度、程序和条款的创立，浸透了律师工

作的智慧及技巧，为良好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

。 第四、从一定的高度规范我省采购工作实践，努力提供前

瞻性的专业化法律服务。为了能够更好地当好政府采购的法

律参谋，我们不断地加强自身在采购领域内的法律制度研究

，以理论指导实践，利用我所几名律师在高校从事法学教育

、研究工作的有利条件，我所联合省政府采购中心向四川省

教委、省科委申报了“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研究”的科研课题

，组织高校法学科研人员，对外国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和我

国的政府采购现状进行了专题研究，预计这类科研成果在年

底将汇集成专著出版。 考虑四川省政府采购起步晚，可借鉴

的内容较少，我们努力向国际先进科学的政府采购制度学习

，寻找可借鉴的国际惯例，我们还拟为四川省政府采购中心

收集编写有关政府采购制度的文集，提供先进理念，筹办《

四川政府采购》内部刊物，培训人员。我们为全省范围内政

府采购提供标准文本工作已经启动，文本已进行两审，不日

即将向全省发布，指导全省政府采购工作。 第五、针对不同

的采购方式，我们提供不同的法律服务。就公开招标采购而

言，我们将年采购计划存档，依照年采购总计划安排当年具

体工作。在实施每次招标采购前，与负责实施的工作人员共

同制定该次招标采购的准备、实施计划；审核招标公告；协

助制定招标资格预审标准，协助采购承办人员按照已确定的



资格预审标准选定正式参加招投标的企业；协助采购承办人

员选定有关人员编制标底，协助采购承办人员选择有关人员

组成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确定中标人后，参与招投标人双

方合同的谈判过程，协助双方订立正式的合同；始终关注中

标人的履约过程，发现问题及时为双方提供解决问题的法律

建议。 政府采购领域的法律实务对我国律师而言，是一项新

型的法律业务，如何做好政府采购中心的法律参谋，对我们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律师能够介入政府职能转变、政治经济

体制改革、发挥律师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有着重大的政

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被社会经济生活中律

师及其出色的工作所证明。介入政府采购工作，努力运用法

律专业知识规范、指导政府采购行为使其与国际接轨，从而

达到运用法律手段实现经济目的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律师介

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国改革保驾护航作用的体现，而且是

中国律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